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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的意義 

依志願服務法第三條：志願服務是民眾出於自由意志，非基於個人義務或法律責

任，秉誠心以知識、體能、勞力、經驗、技術、時間等貢獻社會，不以獲取報酬為目

的，以提高公共事務效能，及增進社會公益所為之各項輔助性服務。對社會提出志願

服務者，簡稱志工。基於上所述，可知志願服務涵義有五： 

一、 是由內心意願的自發，而非外力的迫促。 

二、 組織是自由結合，民主的表現，更是結社自由理念的延伸。 

三、 特色是部分時間的奉獻，而非專業的服務。 

四、 推展是綜合的運用勝於個別的努力。 

五、 貢獻不以物質為限，並擴及精神的滿足。 

總之，志願服務是個人本濟世的胸襟，對社會提供精神或物質的力量，致力於改

造或促進的服務。簡言之，就是以自己的所餘，去幫助別人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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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工 倫 理 守 則  

(90.4.24台（九 0）內中社字第九 0七四七五 0號) 

 

一、 我願誠心奉獻，持之以恆，不無疾而終。 

二、 我願付出所餘，助人不足，不貪求名利。 

三、 我願專心服務，實事求是，不享受特權。 

四、 我願客觀超然，堅守立場，不感情用事。 

五、 我願耐心建言，尊重意見，不越俎代庖。 

六、 我願學習成長，汲取新知，不故步自封。 

七、 我願忠心職守，認真負責，不敷衍應付。 

八、 我願配合志願服務運用單位，遵守規則，不喧賓奪主。 

九、 我願熱心待人，調和關係，不惹事生非。 

十、我願肯定自我，實現理想，不好高鶩遠。 

十一、我願尊重他人，維護隱私，不輕諾失信。 

十二、我願珍惜資源，拒謀私利，不牽涉政治、宗教、商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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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左營總醫院志工管理要點 
 

一、 緣起：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以下簡稱本院），為因應立法院「志願服務法」之頒
行，特結合社會善心人士力量，成立志願服務工作隊（簡稱志工隊），俾使本院
醫療服務工作更臻完善。 

二、 目的： 

為有效落實志願服務管理工作，並維護志願服務者（以下簡稱志工）之權益，特
訂定本要點。 

三、 組織與職責： 

（一） 醫勤室(社服組)：負責指導志工相關工作。 

（二） 志工督導： 

1. 由社服組組長或指定社工師擔任。 

2. 綜理有關志工招募、訓練、通訊、資訊、聯誼活動策劃等全般業務。  

（三） 行政志工：由志工督導選優派任，於值勤時兼任該時段班長，職責為： 

1. 協助志工督導辦理志工各項行政事宜。 

2. 掌握志工到勤狀況及機動調配值班工作。 

3. 志工督導與志工之聯繫。 

四、 志工遴選： 

（一） 基本資格： 

1. 性別不拘，年滿 18 歲至 66歲，國中畢業以上，健康狀況良好。 

2. 具愛心、耐心、熱愛工作且願意每週服務 1 班次並持續 1 年以上者。 
（二） 訓練： 

1. 職前講習：醫院環境簡介、服務須知、志工角色、值勤實習等，（新進

志工需要安排實習 12 次，重新歸隊者須實習值勤 4 次）。 

2. 基礎訓練：依據衛福部頒定基礎訓練課程辦理，新進志工及未接受基

礎訓練之現職志工皆須參加。 

3. 特殊訓練：自 100年 3 月 16 日起高雄市志願服務衛生保健類特殊教育

訓練課程變更，衛生保健志工需參與課程：「工作說明 2小時」、「服務

禮儀 2小時」、「健康促進概況 2 小時」、「基本急救概況 2 小時」、「運

用單位服務學習 4小時」，完成 12小時核發結業證書。 

      註：志工必須完成志工基礎及特殊 2項訓練課程後，方可申辦志願服務紀錄

91.05.22 訂定   99.04.06  修 

93.12.10 修     100.11.30修 

97.10.02 修     103.03.01修 

104.5.13修      106.4.24修 

106.11.23 修     107.09.17修 

108.09.11 修     109.05.25修 

110.11.15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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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及登錄服務時數，始成為本院正式志工。 

4. 成長訓練：志工督導評估志工服務之需求，提供志工教育訓練課程，
志工年度內至少參與 2 次，因故無法參與院內教育訓練課程，可自行
報名院外相關教育訓練課程，並提供時數證明以利志工督導登錄。 

5. 工作檢討會：志工至少每年參與 1場次，檢討服務成效。 

（三） 任用： 

1. 新進志工經面談、職前講習、實習值勤，經服務單位考核無不適用情
形，於簽署保密同意書(附件 3)及完成基礎訓練、衛生保健類特殊訓
練後予以任用，並核發志工識別證。 

2. 志工服務時出現不適任的行為，經督導約談不接受改善，將予以調至
其他服務據點，嚴重者予以解聘。 

五、 服務須知： 

（一） 值勤：依排定班別值勤，每週值勤以至少 1班為原則；值班時間依服
務需要，由志工督導派任。 

（二） 簽到（退）：志工值勤前後需刷卡，假日及夜班志工除刷卡之外，亦
到服務台簽到。 

（三） 服裝：以素雅輕便服裝為宜，不穿著拖鞋與短褲，並外穿志工背心，
與配戴志工識別證。 

（四） 態度：以愛心、熱心、耐心服務病患，主動親切並面帶微笑，表示友
善及尊重。 

（五） 限制事項： 

1. 值班時間嚴禁瀏覽手機，若經勸導不予改善，不計算當次服務時數。 

2. 值勤時不吃零食、不擅離職守或辦理私人事務。 

3. 不攜帶小孩或非本院志工前來值勤。 

4. 遵守服務時間，不遲到與早退。 

5. 委婉拒絕病患或家屬任何饋贈。 

6. 不與病患及家屬討論宗教、政治等敏感話題；或建議患者治療方式與
藥品。 

7. 在院內不得推銷商品、保險或從事其他商業行為。 

8. 遵守服務單位之指示進行志願服務工作，不擅自主張作為，造成醫療
人員困擾。 

9. 不假藉「醫院志工」之名，從事任何仲介之商業行為，以免破壞醫院
形象及無謂紛擾。 

10. 不替病人做保證人及財物借貸之行為。 

11. 不散播未經證實之消息、不論人是非，不作人身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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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對於個人能力無法解決病人或家屬的問題，適當轉介予醫療團隊人
員。 

13. 在服務中取得病患或家屬的訊息，謹守保密原則，不對外談論。 

14. 值勤時不聚集喧嘩、高聲談笑，不進行私人事務，如購物、與人聚餐、
看病（臨時意外傷病就醫者除外）等。 

15. 值勤中遇事需暫離工作崗位，請向隊友或服務單位工作人員交代行
蹤，再行離去。 

16. 非值勤時間不得穿著志工背心。 

（六） 反映：值勤時遭遇疑難或事故，應立即與志工督導聯繫。 

（七） 請假： 

1. 志工忘打卡時，要告知行政志工登記，扣服務時數半小時。 

2. 無法值班時，需先請人代班且須填寫請假單，並向志工督導或行政志
工說明；未依規定請假視同曠班。 

3. 無故曠班 3 次以上，經志工督導面談後無法配合管理規定者，予以終
止服務，並收回志工證。 

4. 臨時請假（不含有人代班），每週值班 1 次者，每半年不得超過 3 次；
每週值班 2 次者，每半年不得超過 6次，餘此類推（並列入志工年度
考核參考）。 

5. 臨時無法找人代班，須告知志工督導或行政志工，以調派機動人力支
援，督導已找到代班人員時，原班志工不宜再銷假。 

6. 連續請假 1 至 3 個月，志工督導得另行安排新志工當班；銷假返院後
須先至有懸缺之定點服務，俟原單位有職缺時，再返回原單位服務。 

7. 請假 3個月（含）以上，須申請暫停服務，並繳回志工證。 

8. 凡離院志工重返服務，其志工編號及本院福利均重新編配。 

（八） 志工證使用規定： 

1. 限志工本人於院內使用，不得轉借。 

2. 服務時，務必配掛於志工背心上。 

3. 享受志工福利時，請出示志工證。 

4. 遺失時，應向志工督導申請補發，以 1 次為限。 

5. 志工離隊時應繳回志工證並註銷。 

6. 新進志工實習值勤 12 次或重新歸隊志工實習值勤 4 次期間，發予實習
志工證。 



                                                                                     

六、 考核與獎勵 

（一） 續聘： 

1. 每年 12月辦理服務成績考核乙次，志工年度考核評
量表總分未達 60分者，隔年不續聘(附件 1)。 

2. 每年 12月會辦各志工服務單位辦理志工服務考核，
無不適任之情事者將續聘。 

3. 每年辦理志工滿意度調查，做為志工續聘的參考依
據。 

（二） 解聘： 

1. 品行不端、行為不檢，經查屬實者。 

2. 工作過失，情節重大者。 

3. 因個人因素，主動提出申請者。 

4. 無故暫停服務連續 3 個月者。 

5. 有體力等不勝負荷情事，經予輔導轉任而不接受者。  

6. 有心智、精神狀態、人格特質、疾病影響致不適任
者。 

（三） 獎勵： 

1. 全勤獎：全年服務時數達規定 100%，並全程參與教
育訓練課程者，頒發獎狀乙幀。 

2. 績優獎：服務滿 2年以上者，服務時數達 500 小時，
且符合以下 4 項事蹟者，將進行公開投票，三年內
的績優志工不重覆遴選(附件 2)： 

(1) 正班請假未連續超過 1 個月。 

(2) 當年參與教育訓練 2 次以上。 

(3) 當年工作檢討會參加 1 次以上。 

(4) 積極協助代班或社區活動次數達 20次以上。 

採公開投票，志工 1 人 1 票，得票數最高的前 3 名，
呈院部長官核可後，當選為當年度的績優志工，志
工大會中表揚績優志工，頒發獎狀乙幀及禮券乙份。 

3. 榮譽獎： 

(1) 連續服務 2 年，且值滿 300小時以上者，頒榮譽
徽章乙枚。 



                                                                                     

(2) 連續服務 5 年，且值滿 700小時以上者，頒榮譽
徽章乙枚。 

(3) 連續服務 10 年，且值滿 1,400 小時以上者，頒
獎牌乙面。 

(4) 連續服務 15 年，且值滿 2,100 小時以上者，頒
獎牌乙面。 

(5) 連續服務 20 年，且值滿 2,800 小時以上者，頒
獎牌乙面。 

(6) 連續服務 25 年，且值滿 3,500 小時以上，每隔
5年者，頒獎牌乙面及市值 1,000元禮物乙份。 

4. 特別感謝獎：連續服務年資滿 15 年，且服務時數達

2,500小時(含)以上，因個人健康因素而離隊者，將

邀請參與志工表揚大會頒發獎狀乙幀及禮品乙份。 

 

七、 福利： 

（一） 實習志工憑志工證(不含學生志工證)可享： 

1. 來院服務時可免費停放汽機車。 

2. 可至本院圖書館申請借閱非專業書籍。 

3. 本院餐飲、購物、美容、美髮，可享同員工之折扣。 

4. 邀請參與院內年度志工表揚大會，於活動中表揚績
優志工，並致贈參與者禮品乙份。 

（二） 正式志工除上述福利外，憑志工證另享： 

1. 門急診就醫及住院，依本院就醫收費(優免)基準表
享有就醫優惠。 

2. 可領本院當月生日之生日禮券。 

3. 志工服務滿半小時補助 10元交通費，每月逕匯入第
一銀行之個人帳戶。 

4. 參與志工聯誼活動。 

5. 提供志工意外團體保險。 

 

八、 光榮退休 

       (一)程序：志工得依下列程序辦理光榮退休 

           1.自行申請：志工年齡滿 70 歲者，得自願提出光榮退



                                                                                     

休申請。 

           2.志工督導輔導退休：志工督導於志工年齡滿 75歲
時，應主動與志工討論退休規畫，志工經志工督導輔
導後，得於身心及服務狀況良好下持續服務至 80 歲。 

           3.屆齡自動退休：志工於年滿 80 歲時應停止各項服務
工作，自動成為光榮退休之志工。          

       (二)表揚：辦理光榮退休之志工，應以下基準公開表揚其服
務期間之奉獻 

           1.服務年資達 5 年且服務時數滿 1000小時者：於志工
表揚大會頒發獎狀乙幀及禮品乙份  

           2.服務年資未達 5 年或服務時數未滿 1000 小時者：於
志工表揚大會頒發獎狀乙幀。  

           3.志工服務期間對醫院有特殊貢獻者，志工督導得另呈
報鈞長酌情調整表揚方式。 

       (三)福利終止：辦理光榮退休之志工，應主動繳回志工證及
志工背心，並不再享有各項志工福利。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另令補充規定之。 

 

 

 

 

 

 

 

 

 

 

 

 

 

 



                                                                                     

志願服務人員運用、服務項目之規劃 

據點 志工工作內容 

服務台 

1. 受理電話預約、取消掛號 
2. 病人初診病歷填寫協助 
3. 醫院環境指引 
4. 諮詢服務 
5. 輪椅借用與消毒 
6. 住院床號查詢 
7. 高齡者及身心障礙者就醫協助 
8. 酒精消毒液補充 
9. 傾聽及通報民眾抱怨 
10. 協尋證件失主 
11. 器官捐贈同意書及安寧緩和意願書填寫協助 
12. 不定期協助修正當月門診表 
13. 其他機動性服務。 

走動諮詢 

及門診服務 

1. 協助病患填寫初診病歷。 

2. 協助掛號、抽號碼牌及操作自助繳費機 

3. 醫院環境指引。 

4. 諮詢服務。 

5. 協助高齡長者及身障者就醫。 

6. 其他機動性服務。 

7. 檢查單位前走動引導方位。 

1. 診間前引導方位。 

健檢中心 

2. 健康檢查流程引導 

3. 輔助身高體重之測量。 

4. 引導兵役體檢 

社區健檢 

1. 檢查流程引導 

2. 協助文件發送、回收與清點 

3. 輔助身高體重之測量 

小規模 

多機能 

中心 
攙扶及陪伴長輩進行活動 

 


